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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高压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6)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起草人:杨迎建、蔡崇积、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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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26861—2011是以原电力工业部颁发的DL560—1995《电业安全工作规程》(高压试验室部分)
为基础,保留了DL560的主要内容。本标准在适用范围中增加了“按本标准要求形成试区的变电站、
发电厂现场高压试验”,在安全管理中吸收了近10余年的实践经验,在技术内容中增加了“安全距离”对
应的试验电压等级。

DL560—1995《电业安全工作规程》(高压试验室部分)由原电力工业部武汉高压研究所制定。主

要起草人:蔡崇积、朱同春、王蔚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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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安全工作规程 高压试验室部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压试验室的基本安全要求、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工作程序和试品准备时的安全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高压试验室(包括高压试验厅、高压户外试验场)及其工作人员。也适用于按本标准

要求形成试区的变电站、发电厂现场高压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311.1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

GB2900.19 电工术语 高电压试验技术和绝缘配合

GB/T16927.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一般试验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压试验室 highvoltagelab
采用高于1000V的工频、直流和冲击电压对电器设备、绝缘材料(件)、空气间隙等进行各种电气

特性试验的试验室(包括高压试验厅、高压户外试验场)。

3.2 
电气间隙 clearance
两个带电部件之间,或带电部件与地(或接地物体)之间的空气距离。

3.3 
最小电气间隙 minimumclearance
空气中带电部件之间或带电部件对地之间的最短净距。

3.4 
工作间隙/安全距离 workingclearance
带电部件对工作人员之间最小安全距离或带电操作工具的有效安全长度。

3.5 
试验接地 groundintesting
将试验设备、测量设备和被试品按试验要求经接地线引至试验室专用接地桩(带)。

3.6 
接地放电 dischargebygrounding
将经过试验后的被试品高压端与接地端(或低压端)、试验设备的高压输出端与接地端,采用专用的

接地棒短路,使电荷释放至大地,使设备和地电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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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异常放电 abnormaldischarge
在进行操作冲击电压试验时,操作冲击放电不是发生在按有关要求布置好的试验间隙之间,而是发

生在高压端对其他接地体组成的间隙之间,且该间隙距离比试验间隙距离大(甚至大很多)。

4 基本安全要求

4.1 高压试验人员

高压试验人员应具有高压试验专业知识,熟悉试验设备和试品,熟悉本标准,并经培训考试合格后

方能从事高压试验工作。新参加高压试验的实习人员,应在有经验的高压试验人员监护下参加指定的

高压试验工作,不宜担任工作负责人和监护人。外来的参加试验人员,应进行现场安全工作培训和技术

交底。
高压试验人员对本规程应每年进行一次考试。
此外,高压试验人员应:
a) 身体健康,无妨碍高压试验工作的病症;

b) 学会紧急救护法,特别要学会触电急救法;
c) 了解消防的一般知识,会使用试验室消防设施。

4.2 高压试验室

4.2.1 接地系统

高压试验室(场)应有良好的接地系统,以保证高压试验测量准确度和人身安全。接地电阻应符合

设计规范要求,一般不超过0.5Ω。试验设备的接地点与被试设备的接地点之间应有可靠的金属性连

接。试验室(场)内所有的金属架构,固定的金属安全屏蔽遮(栅)栏均应与接地网有牢固的连接。接地

点宜有明显可见的标志。
为了保证接地系统始终处于完好状态,每5年应测量一次接地电阻,对接地线和接地点的连接进行

一次检查。

4.2.2 试区

高压试验室内应采用安全遮栏围成符合GB/T16927.1临近效应影响要求的试区,试区内不应堆

放杂物。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试区也可采用专用隔离带围成(特别是对于高压户外试验场的大试

区)。

4.2.3 环境

高压试验室应保持光线充足,门窗严密,通风设施完备;室内宜留有符合要求、标志清晰的信道。试

验室周围应有消防通道,并保证畅通。控制室应铺橡胶绝缘垫。
高压试验室宜配备相应的安全工器具,防毒、防射线、防烫伤的防护用品以及防爆和消防安全设施,

配备应急照明电源。

4.3 其他

试验室应有安全工作制度,主要设备均应编制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完备的技术档案。每次试验全过

程应有完整、详细的记录。使用试验设备后,对设备的状况应有描述,维修宜有完整的记录。
易燃易爆或放电后可能产生毒性物质的设备应作好防火、防爆、防毒措施。SF6 气体绝缘高压试验

设备及试品应密封良好,试验现场应按规定装设强力通风装置和防护设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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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仪器和弱电设备应装设防止放电反击和感应电压的保护装置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5 安全管理措施

5.1 制度建设与监督检查

高压试验室应执行本标准及试验室制定的各项安全制度。应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安

全规范、设备安全操作细则和试验作业指导书等制度。
试验室应设立专职或兼职安全员,负责监督检查本规程及有关安全规程、安全制度的贯彻执行。在

发生人身或设备事故时参加事故调查处理。
对涉及到主要试验设备的重要试验项目,试验负责人应组织编写高压试验方案。方案中应明确保

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方案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试验任务、试验时间、试验接线、使用设备、人
员名单及分工、操作步骤、安全措施、安全监护人等。试验方案由试验室技术负责人批准后执行。

试验方案的编写人不应担任试验方案批准人。
特别重要的大型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案应经主管部门批准。

5.2 人员配备和分工

进行高压试验时,应明确试验负责人,试验人员不得少于2人,试验负责人即是安全责任人,对试验

工作的安全全面负责。
在高压试验过程中,由试验负责人统一发布操作指令,试验人员应按试验负责人的指令进行试验操

作,不应擅自操作。必要时,应在高压试验方案中明确保证安全的具体措施、安全监护人等。
高压试验室技术负责人应由从事高压试验工作5年以上,并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担任。

试验负责人应由从事高压试验工作2年以上的助理工程师及以上职称人员或技术熟练的高压试验人员

担任。

6 安全技术措施

6.1 设置遮栏

高压试验试区周围应设置遮栏,遮栏上悬挂适当数量的“止步,高压危险!”标示牌。标示牌的标示

应朝向遮栏的外侧。
必要时,通往试区的安全遮栏门与试验电源应有联锁装置,当通往试区的遮栏门打开时,试验电源

应无法接通,并发出报警信号。
在户外试验场进行试验时,除设置必要的遮栏、安全警示牌和安全信号灯外,应派专人监视,以防人

员闯入试区。
屏蔽遮栏宜由金属制成,可靠接地,其高度不低于2m。
在同一试验室内同时进行不同的高压试验时,各试区间应按各自的安全距离用遮栏隔开,同时设置

明显的标示牌,留有安全通道。
户外试验场可根据试验需要,设置符合安全要求的固定观测点。

6.2 安全距离

根据GB/T16927.1的规定,交流或正极性操作冲击试验时最高试验电压与试品高压电极对接地

体或其他导电体间最小间隙距离的关系曲线如图1所示。为确保高压试验的安全性,安全距离应不小

于1.5倍的最小间隙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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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交流或正极性操作冲击试验时最高试验电压与试品高压端

对接地体或其他导电体间最小间隙距离的关系

试验中的高压引线及高压带电部件至遮栏(含屏蔽遮栏)的距离应大于表1和表2中的数值。

表1 交流和直流试验安全距离

试验电压

kV

安全距离

m

试验电压

kV

安全距离

m

200 1.5 1000 7.2

500 3 1500 13.2

750 4.5

  注1:试验电压200kV以下的安全距离要求不小于1.5m。

注2:试验电压交流为有效值,直流为最大值。

注3:适用于海拔高度不高于1000m地区。对用于海拔高于1000m,按GB311.1中海拔校正规定进行修正。

表2 冲击试验(峰值)安全距离

试验电压

kV

安全距离

m

操作冲击 雷电冲击

试验电压

kV

安全距离

m

操作冲击 雷电冲击

500 3 3 2000 16 14

1000 7.2 7.2 3000 30 18

1500 13.2 12.5 4000 — 22

  注1:试验电压500kV以下的安全距离要求不小于3m。

注2:适用于海拔高度不高于1000m地区。对用于海拔高于1000m,按GB311.1中海拔校正规定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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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人员防护

当试验电压较高时,特别是冲击试验电压(峰值)高于2000kV时,由于放电路径的不规律性,有可

能出现异常放电,所有人员应留在能防止异常放电危及人身安全的地带,如控制室、观察室或屏蔽遮栏

外。切断试验电源前,任何人员不应进入试验区内。
进行高低温、低气压试验时,应有可行的防止伤害人身的防护措施;进行大电流试验时,应有防止因

试品损坏产生爆裂伤害人身的防护措施。

6.4 接地与接地放电

6.4.1 接地

高压试验设备的接地端和试品接地端或外壳应良好接地,接地线应采用多股编织裸铜线或外覆透

明绝缘层铜质软绞线或铜带,接地线截面应能满足试验要求,但不得小于4mm2。动力配电装置上所

用的接地线,其截面不得小于25mm2。
接地线与接地系统的连接应采用螺栓连接在固定的接地桩(带)上,接地线长度应尽可能短,且明显

可见。不得将接地线接在水管、暖气片和低压电气回路的中性点上。
进行高压试验时,试验设备附近的其他仪器设备应短接并可靠接地。
试验室闲置的电容设备应短路接地。

6.4.2 接地放电

6.4.2.1 接地棒的要求

对高压试验设备和试品放电应使用接地棒,绝缘长度按安全作业的要求选择,但最小总长度不得小

于1000mm,其中绝缘部分700mm。

6.4.2.2 操作要求

使用接地棒时,手不得超过握柄部分的护环。接地线与人体的距离应大于接地棒的有效绝缘长度。
对高压试验设备及试品在高压试验前、试验后的放电,应先将接地棒的接地线可靠地连接在接地桩

(带)上,再用接地棒接触高压试验设备及试品的高压端,进行接地放电。
对大电容的直流试验设备和试品以及直流试验电压超过100kV的设备和试品接地放电时,应先

用带放电电阻的接地棒放电,然后再直接短路接地放电。
变更冲击电压发生器波头和波尾电阻或直流发生器更换极性前,应对电容器及充电电路逐级短路

接地放电或启动短路接地装置。
放电后将接地棒挂在高压端,保持接地状态,再次试验前取下。

6.4.2.3 放电时间要求

高压试验后,对高压试验设备和试品进行接地放电,从接地棒接触高压试验设备和试品的高压端至

试验人员能接触的时间,一般不短于3min。对大容量试品的放电时间,应在5min以上。

7 高压试验工作的开始、间断与结束

7.1 试验开始前的准备

试验开始前,试验负责人向全体试验人员详细布置试验任务和安全措施,并应进行如下检查:

a) 安全措施是否已完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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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试验设备、试品及试验接线是否正确;

c) 表计倍率、调压器零位及测量系统的开始状态;

d) 试验设备高压端和试品加压端接地线是否已拆除;

e) 所有人员是否已全部退离试区,转移到安全地带;

f) 试区遮栏门是否已关上。
一切检查无误后方可开始试验升压。

7.2 试验升压

由试验负责人下令加压,操作人员应复诵“准备升压”并鸣铃示警,然后操作电源开关合上电源,按
试验要求规定的升压速率升高电压到规定的试验电压值。升压过程中应有人监护并呼唱,并有专人监

视试验设备及试品。
在升压过程中,若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试验,迅速将电压降至零,断开电源。
试验遇到恶劣气象条件,应评估对人身和设备的影响,必要时应中止试验。

7.3 试验间断和结束

试验人员将电压降至零,断开电源,在电源开关把手挂上“禁止合闸,有人工作”警示牌后,试验人员

进入试区,按本标准6.4.2的要求对高压试验设备和试品进行接地放电。此时,才能视为一次高压试验

结束或试验间断。试验人员应在试验间断或结束状态更换试品、更改接线或检查试验异常原因。
再一次或恢复试验时,应重新检查试验接线和安全措施。
试验人员离开试验室前,应切断相关电源。对于继续使用的电源,应在电源开关处悬挂“有人工作,

不得拉闸!”警示牌。

8 其他安全措施

8.1 试品起吊和搬运

试品起吊除应严格执行起重操作规程和要求外,试品起吊和搬运时还应做到:

a) 起吊、搬运大型试品或精密试验设备应事先制定安全技术措施,由专人负责指挥,参加工作的

人员应熟悉起吊搬运方案和安全措施。起吊现场作业人员应戴安全帽。

b) 起吊工作开始前,应检查工具、机具及绳索质量是否良好,不符合要求者严禁使用。

c) 起重试品应绑牢,起吊点应在被吊物品的垂直上方。起吊重物稍一离地/支持物,应再次检查

悬吊及捆绑情况,确认可靠及吊绳不会损坏试品后方准继续起吊。

d) 工作人员不得随起吊物升降。起重机正在吊物时,任何人员不得在吊物下停留或行走。

8.2 高处作业

凡离地面2m以上的地点进行工作都应视作高处作业。担任高处作业的人员应身体健康。患有

精神病、癫痫病、高血压、心脏病等人员不应从事高处作业。
高处作业前,应检查栏杆、梯子、安全带是否牢固可靠,人字梯须具有坚固的绞链和限制开度的拉

绳。高处作业时,应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具,或采取其他可靠的安全措施。工具、材料不得抛扔传递,应
用绳索吊送。

高压试验室内的高空作业车应由经过培训考试合格的专人操作。在试验加压期间,不应开动高空

作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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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消防与防护

高压试验室的消防设施应符合消防规定要求,应设置灭火设施和灭火器。遇有电气设备着火时,试
验人员应迅速切断电源,立即进行救火。

对有剧毒、易燃、易爆的试验用药品和试剂应根据有关规定储放,并由专人负责保管。对接触有害

物质的试验应制定专门的防护措施。
试验室的安全工器具和起重机械设备应按规定作预防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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